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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不清
主业在兼职中迷失

“以前群众来办事，有称呼我许主
任的，也有称呼我许书记的。”陵水三才
镇纪委书记许方杰笑着告诉记者，称呼
主任是因为他之前还兼任镇党政办的
主任，而称呼其书记，更多的是因为自
己还是镇党委副书记，而对于自己的另
一个职务——镇纪委书记，人们更多的
是习惯性的忽略。

2006年，许方杰从陵水县纪委机关
来到三才镇担任镇纪委书记，一干就是9
年。在这几年里，他分管过很多工作，办
公室、征地拆迁、计划生育……唯独对于
自己的主业纪检监察工作，仿佛更多的
是在“兼职”。“刚到镇里时，镇纪委就一
个人，兼职都忙不过来，纪委的工作有时
只停留在文件的传达上，想办个案子，
难！”许方杰坦率地对记者说，想做好监
督执纪问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陵水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邱
进文坦言，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
村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的规模也在
不断增加，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农村“三
资”的管理不规范、不完善，涉农腐败案
件易发多发，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利益，
农民群众反映强烈。但与之形成强烈
反差的是，乡镇纪委主业不清、兼职过
多、履职不专、人手短缺、监督乏力。

“耕了别人的地，却荒了自己的
田。乡镇纪委书记兼职过多，成为基层
工作的常态，而基层反腐的压力却并不
小。”邱进文说，陵水全县11个乡镇，有
的乡镇一年下来甚至办不了一个案子，
而其余乡镇纪委办案也停留在配合县
纪委办案的层面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
深化改革的号角，明确提出改革党的纪
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
和制度保障。推进“三转”，强化“两个
责任”，加强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势
在必行。

明职确责
不再分管纪检监察以外工作

2014年8月4日，陵水县委在全省
率先下发了《中共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办
公室关于乡镇纪委书记不再分管纪检
监察以外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乡镇
纪委书记在乡镇党委分工中不再分管
纪检监察以外的工作，保证乡镇纪委书
记主要精力都用于开展纪检监察工作，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切实担负起党风廉
政建设监督责任。

而在此之前，陵水已经在全县11个
乡镇配备专职纪委副书记，并增设纪检
监察室，纪委、监察室实行“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合署办公，除了乡镇党委副
书记任纪委书记，还设专职纪委副书记

兼监察室主任，按乡镇副科职级配备。
“纪委书记不再分管纪检监察以

外工作，那他之前分管的工作怎么
办？”在文件下达之初，有的乡镇领导
意见很大，事实上，像许方杰这样的乡
镇纪委书记“身兼数职”的情况在基层
并不少见，有的分管综合治理、工程建
设，有的分管征地拆迁和办公室工
作。调整分工之后，基层党委班子其
他成员肩上的担子无疑更重了，顾虑
也更多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县委从县机
关挑选了一批干部下乡挂职，由挂职干
部分管原纪委书记分管事务，这样既解
决了乡镇党委班子分工问题，还给年轻
干部以锻炼的机会。”邱进文说，目前，
陵水全县11个乡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都不再分管其他工作，重点聚焦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中心工作，履行纪委
监督责任。

“县纪委监察局现有编制人员29
人，人手严重不足，在不能增加编制的
情况下，充分利用乡镇纪委书记、专职
副书记22人参与县纪委案件查办工作，
有效地增强了纪检监察力量，也达到了
以练代训、培养乡镇纪检监察干部的目
的。”邱进文说。

陵水还根据乡镇纪委工作的实际
情况，研究制定了《陵水县乡镇纪委区
域协作机制》，建立乡镇纪委区域协作
制度，将全县11个乡镇划为南北两个片

区，施行“统一线索受理，统一人员调
度，统一装备使用，统一组织实施”的

“四统一”机制，片区内某个乡镇纪委查
办案件工作任务繁重时，就可以申请调
配同片区其它乡镇纪委的人员共同查
办案件。

邱进文说，通过区域协作，既有效
增强了办案力量，又能避免人情关系的
影响，同时参与案件查办工作的干部也
得到了锻炼，一举多得。在进行内部机
构调整时，陵水还增设了第一、二农村
纪检监察工作室，由新设立的农村纪检
监察室对南北两个片区乡镇进行协调
和工作指导，有效解决了基层办案工作
力量分散、机制不活的问题。

知田善种
扛起监督执纪问责的硬任务

2007年8月，海南省东环铁路项目
征用了陵水县光坡镇妙景村委会相关
经济社土地，时任经济社干部杨展义协
助征地补偿小组开展征地补偿相关工
作，同年补偿款拨付后，杨展义却非法
侵吞补偿款四万余元。合法利益受到
损害的村民十分愤怒，不断向陵水县纪
委等部门反映情况，但因为种种原因，
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直到2014年，光坡镇纪委副书记、
监察室主任曾垂熙带着镇纪委的几名
工作人员通过一个多月的蹲点调查，终

于拿到了关键证据。杨展义终因贪污
罪被陵水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四年，陵水县纪委也给予了杨
展义开除党籍处分。

“这个案子拖了这么多年，如果还
办不下来，我们的老百姓怎么可能没
有意见，我们党委政府怎么树立起威
信？”说起这件事，光坡镇党委书记黄
聪感慨颇深，他告诉记者，当时县委要
求乡镇纪委书记不再分管纪检监察以
外工作，他们也有过顾虑，但是现在看
来，这个举措势在必行，而且效果十分
明显。

2014年，陵水全县11个乡镇纪委
共立案18件，同比增长20%，其中两个
乡镇纪委实现案件查处零突破，各个乡
镇纪委通过查处案件挽回经济损失
28.95万元。提蒙乡村干部公款赊账吃
喝案、三才镇花石村郑亚强违规收取群
众好处费案，光坡镇兴岭村计生员胡茂
春违纪案件……这一系列典型案件的
查办，让乡镇纪委的办案能力和威信得
到了显著的提高。“以前村民们有事情
都是直接去县里上访，但是现在有事情
都是先来找镇纪委！”光坡镇专职纪委
副书记、监察室主任曾垂熙说。

“得益于乡镇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今年我们镇无论是在办案数量还是质
量上，都会比去年有新的提高”，采访临
近结束，曾垂熙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椰林5月13日电）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丰平

针对乡镇纪委存在的主业不清、兼职过多、
履职不专等问题，2013年以来，陵水黎族自治县
纪委以加强农村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建设为抓手，
认真贯彻落实“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要求，深
入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大幅度收缩战线，
大跨度调整策略，集中兵力主动出击，不断加大
乡镇纪委查办案件工作力度，在办案数量和质量
上均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2014年，陵水县各乡镇纪委查处比较典型案
例有：

提蒙乡提蒙村党总支部书记江心平等 5 人
公款赊账吃喝案。2010 年 6 月以来，江心平、胡
智、谭宏陆、谭金意、王家贵等5人以工作用餐为
由，多次在饭店公款吃喝，欠账赊账49836元，直
至案发后才还清。2014 年 11 月，经陵水县纪委
常委会讨论决定，给予江心平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给予胡智、谭宏陆、谭金意、王家贵党内警告
处分。

三才镇花石村原党支部书记郑亚强违规收
取群众“好处费”案。2012年郑亚强以申请危房
改造指标需要经费为由，收受 5 户村民茶水费。
案发后，郑亚强主动上缴违纪款。2014年10月，
经陵水县纪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给予郑亚强撤销
党内职务处分。

椰林镇城南村委会网格化管理员朱奕光、第
11经济社社长朱奕椿非法转让土地案。2010年，
朱奕光在担任城南村委会第13经济社社长期间，
擅自将第11、第13经济社共同持有的集体土地非
法转让给他人获利，朱奕椿在非法转让集体土地
过程中不但没有进行有效制止，反而配合朱奕光
将非法转让土地所获得的资金分发给社员。2014
年10月，经陵水县纪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给予朱
奕光、朱奕椿开除党籍处分。

英州镇高土村原党支部副书记符文贪污
案。2011年，陵水县政府征用英州高土村等村委
会土地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时任高土
村委会主任符文协助政府开展征地补偿工作。
2012年8月17日，经英州镇政府同意，符文和报
账员从高土村委会账户取出90000元，作为征地
补偿工作经费，符文将其中的10770元用于个人
消费。案发后，符文退回赃款10770元。2014年4
月4日，陵水县人民法院以犯贪污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一年，缓刑二年。2014 年 5 月，经县纪委讨
论，决定给予符文开除党籍处分。

（本报椰林5月13日电）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段小申 吴飞

谈及“三转”前后的变化，陵水黎
族自治县新村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王光学感触颇深。

“三转”前，作为镇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王光学除了负责镇纪委监
察全面工作外，同时还分管党群、政
法、综治、统战、海洋渔业、二合二保、
征地及驻村等十几项工作。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到
了乡镇一级纪委，分管的工作多，每
一项任务都很繁杂。”王光学感慨道，
虽然自己是纪委书记，但做得更多
的，是纪检监察以外的工作。而且，
镇纪委其他成员也不例外，镇里也给
他们都安排了征地等其他工作任
务。“特别是我们新村镇，征地工作任
务比较重，这件事几乎占用了我们绝
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实话实说，当时我们乡镇纪委
的干部几乎很难腾出时间和精力去
抓主业主责。想做好监督执纪问责，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王光学说，陵
水县纪委批转和群众反映的信访案
件，镇纪委还得想方设法找时间去调
查取证和核实。这种情形下，查案办
案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就很难保证
了。甚至在有些乡镇，几乎一年也办
不了一件像样的案子。

中央纪委明确提出“三转”以后，
情况有了很大转变。陵水县委专门
下发了《关于乡镇纪委书记不再分管
纪检监察以外工作的通知》，明确界
定了乡镇纪委书记的工作范畴。王
光学说，此后乡镇纪委才算是心无旁
骛地种上自家的“责任田”。

“现在，我们新村镇纪委的工作
重心已经彻底转移到纪检监察主业
上，明确了职责定位，真正扛起监督、
执纪、问责的责任担当。”王光学说，
镇纪委的工作也焕发出新的生机和
活力，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得到明显
提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在查办
案件方面。

王光学介绍，2014年，新村镇纪
委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
除了抓好县纪委转办的各类案件外，
还积极主动地寻找案源，认真查处了
一批损害群众利益案件。去年全年，
该镇纪委共受理各类信访案件10
起，结案10起，比2011年至2013年
办理信访案件的总和还多，其中自主
查办案件就有6起。此外，新村镇纪
委还加强了对公车私用、公款接待等

“四风”问题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在节
假日重点对旅游景点、宾馆饭店、娱
乐场所等进行监督检查，严防“四风”
问题抬头。王光学感慨地说，这些，
都是“三转”之前想都没想到的事情。

（本报椰林5月13日电）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段小申 吴飞

经历了乡镇纪委工作“三转”前后的
变化，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吴在强有着一些“多”与

“少”的体会：“现在，干主业多了，兼职少
了；主动谋划工作多了，等待少了；得到
的支持多了，顾虑少了。”

“‘三转’以前，乡镇纪委既当运动
员，又当裁判员，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不清楚，往往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
家的地’。”吴在强说，“三转”以后，乡镇
纪委从繁杂的事务中脱身出来，专心抓
好主业。从身兼数职，到专司一职；从被
动等待上级转来的信访件，到自主查办
信访件；从一年都没有立案一起，到今年
立案查处案件4起等等，这些都是聚焦
主业主责带来的变化。

吴在强深有感触地说，“三转”前，由
于各种原因，乡镇纪委在监督执纪这块
做得不够。“三转”后，乡镇纪委书记有时
间集中精力谋划工作，真正以监督者的
心态来对待工作，主动作为，不等不靠。

“去年我们提蒙乡查处了几起村干部违
纪案件以后，乡镇纪委结合工作实际，有
计划组织党员干部廉政培训，举办了《农
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
行）》培训班等多期培训，有效预防村干
部违纪违法案件发生。”

“针对信访难问题，我们探索形成
了镇纪委处理群众信访‘一天一周一
月’制。”吴在强介绍，“一天一周一月”
制度，是指接到来信来访一天内要与
上访人取得联系，确定见面时间；一周
内要研判出反映事件的重要节点、重
点人员、重要线索，取得突破，在此期
间要主动与上访者联系，将处理事件

和初核意见上报县纪委分管领导，争
取进一步的开展工作；一个月内将初
核报告上报县纪委。

吴在强表示，以前也讲纪委的监督
作用，但纪委本身一直参与在各项具体
业务工作中，这时板着面孔监督执纪，可
能会受到身边干部的反感、同级的指责、
上级的过问，在工作中往往陷入孤独、缺
少理解和支持，大家会自觉不自觉淡化
监督。“‘三转’以后，中央明确党委的主
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一岗双责’
给乡镇纪委加压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减
少基层纪检干部面对人情世故的干扰，
监督执纪问责底气更足、腰板更硬。同
时，党委的主体责任的明确也是对纪委
工作的支持。”吴在强坦诚地说，现在向
乡镇党委汇报工作的主动性更强了，得
到的支持更多了。

（本报椰林5月13日电）

5月13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镇纪委工作人员在研究案例。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丰平 摄

陵水大力推动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乡镇纪委书记不再分管纪检监察以外工作

聚焦主业主责 乡镇纪委蓄势再出发
■ 陈实

去年以来，陵水深入推进乡镇纪检体制机制
改革，各乡镇纪委聚焦主业主责，扛起了监督执
纪问责的担当。这种回归，符合新时期基层纪检
监察工作的需要，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值得拍手叫好！

长期以来，乡镇纪委实际上主要发挥的是传
达、配合功能，上面有文件来了就转发一下，其他
部门缺人手了就去顶一下，少数几件案子也是在
上级的要求下配合办理，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工作
的主动性、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种现
象，在过去乡镇一级财权、事权普遍薄弱，案件偏
少、偏小，且乡镇党委政府人手严重匮乏的情况
下，是可以理解的。

但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明显加大了对三
农工作的重视程度，用于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各方面的资金源源
不断地下拨，一些地方还面临巨额征地补偿款分
配等问题。乡镇、村级甚至村小组掌握的资源不
可同日而语，腐败风险大大提升。

事实也证明，这两年来涉农贪腐案件数量越
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乡村小官巨腐的案
件常常见诸报端。这些贪腐行为，严重侵害了普
通群众的切身利益，破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损害
了党的执政基础。

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
乡镇纪检监察制度没有因时而进，纪检监察部
门不该管的依旧压在身、推不掉，该管的却管不
过来、不愿管、不会管，职能越位、缺位、错位成
了家常便饭，一些乡镇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常年
不办案，交白卷。这种情况下，乡镇纪委自然难
以起到预防监督、问责查处、教育威慑等方面的
作用，而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又鞭长莫及，不可
能每件事都知道、都管得过来。这才让一些乡
村小官毫无顾忌、肆意妄行，成为危害一方的

“苍蝇”。
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在于强化基层办

案力量，根据职权做到就地监管、就地查处、就
地问责。乡镇纪委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切实担起
职责，一方面要从无关事项中解放出来，将工作
精力聚焦反腐败和党风廉政业务，做到不该管
的坚决不管，该管的决不马虎，另一方面要用好
有关部门和群众提供的线索，提高办案的自觉
性和积极性，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实践
中培养办案的水平和能力，当好拍蝇能手，将反
腐败这张大网织密、织牢，让乡野田间的监督盲
区不复存在。

落实“三转”以来，陵水全县乡镇纪
委办案数量和质量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勤拍“苍蝇”不手软

短 评

乡镇纪委要做
“拍苍蝇”能手

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在强：

“得到的支持多了顾虑少了！”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光学：

“去年办结信访件超前三年总和”
⬅5月12日，陵水黎

族自治县三才镇纪委工
作人员核实信访线索。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丰平 摄

■ 本报记者 罗清锐 张谯星
通讯员 段小申 吴飞 丰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改
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
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乡镇纪委作为最基
层的纪检组织，处在农村工作一线，承担
着保持政治稳定、服务经济发展、维护群
众利益的重要职能，是推动农村党风廉政
建设的重要力量。而长期以来，乡镇纪委
主业不清、兼职过多、力量薄弱等问题一
直制约着乡镇纪委工作有效地开展。

深入推进乡镇纪检体制改革，加强基
层纪检组织建设，箭在弦上，势在必行。

2014年，陵水黎族自治县委明确要求
乡镇纪委书记不再分管纪检监察以外的工
作，各乡镇纪检监察机关全面履行党章赋
予的职责，聚焦中心任务，突出主业主责，
严明党的纪律，强化执纪监督，严肃查办案
件，坚持不懈纠正“四风”，扎实推进反腐败
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纪检监察工作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仅去年，陵水全县11个乡镇纪委共
立案18件，同比增长20%，其中两个乡镇
纪委实现案件查处零突破，各个乡镇纪委
通过查处案件挽回经济损失28.95万元。

核心提示

乡镇纪委书记谈“三转”前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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